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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

第A部分�–�初始条款

条款1.1：建立自由贸易区
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XXIV条和GATS第V条，缔约方兹建立自由

贸易区，并依据本协定规定。

条款1.2：与其他协定的关系
缔约方重申其根据WTO协定和其他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协定所享有的现行权

利和义务。

条款1.3：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系
如果本协定项下的缔约方义务与附件1-A中列出的协定项下的缔约方义务之间

存在不一致，缔约方不受采取附件1-A中列出的协定项下必要措施的限制，前提是
该措施并非以在相同条件下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，或对国际贸易的隐蔽限制
的方式实施。

条款1.4：义务的范围
1.�每一方应对本协定所有条款的遵守负全部责任，并应采取其所能采取的

合理措施，以确保其领土内的下级政府及当局遵守本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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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为进一步明确起见，对于各一方领土内下级政府采取影响本协定遵守的措施，
可援引第二十一章（争端解决）的条款。如果根据第21.6条（专家小组的设立）设
立的专家小组裁定本协定某条款未被遵守，负责方应采取其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，
以确保其遵守。在未能确保遵守的情况下，与本协定暂停利益或其他义务相关的
条款适用。

第1.5条：对其他协定的引用
在本协定中，若提及或通过引用方式纳入其他协定或法律文件的全部或部分

内容，则这些引用包括与协定或法律文件不可分割的相关脚注、解释性及说明性
注释、议定书、附件、附录等。

第1.6条：文化合作
1.�缔约方同意促进文化合作，以增进相互理解，并从彼此在开发全球市场内

容方面的竞争优势中获益。为此，缔约方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，并在各种文化领
域开展联合倡议，例如视听合拍。

2.�认识到视听合拍协议可以显著促进视听产业的发展，并加强文化和经济交流，
缔约方同意考虑谈判视听合拍协议。此类未来的视听合拍协议应构成本协定不可
分割的一部分。

3.�第2段中提到的视听合拍协议将由缔约方主管当局谈判，缔约方主管当局为加
拿大的加拿大遗产部和韩国的文化、体育和旅游部以及韩国通信委员会，或其各
自的后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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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�第23.2条（修正案）不适用于第2段中提到的视听合拍协议。对该协议的任何
修正应由缔约方主管当局的相互同意来完成。

5.�第八章（投资）和第二十一章（争端解决）的争端解决条款不适用于本
条款所涵盖的事项，包括根据第2段达成的协定。

第1.7条：汽车领域双边贸易和投资促进
缔约方应合作促进汽车领域的双边贸易和投资，这将使缔约方能够实现全

球生产和供应链的效益。

B部分�–�一般定义

第1.8条：一般定义
就本协定而言，除非另有规定：

联合委员会是指根据第20.1条（联合委员会）设立的联合委员会；

关税包括任何关税或进口税，以及对货物的进口所征收的任何形式的费用，包括
与该进口相关的附加税或附加费，但不包括：

(a)�相当于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III条：2款一致地征收的内部税
的费用，或任何一方均为缔约方的后续协定的等效条款，针对一方的同类、
直接竞争或可替代商品，或针对进口货物已制造或生产的全部或部分来源
的商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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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�依据一方国内法适用并符合WTO义务和本协定规定的反倾销或反补
贴税；(c)�与进口相关的费用或其他收费，相当于提供的服务成本；以及
(d)�在进口货物上提供的或收取的溢价，源于任何招标制度，涉及数量进
口限制和关税配额的管理；

海关估价协定是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�VII�条的实施协定，包含在�
WTO�协定附件�1A�中；

日指日历日，包括周末和假日；
争端解决谅解书（DSU）是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，包含在�
WTO�协定附件�2�中；

企业指根据适用法律成立或组织的实体，无论是否营利，以及是否为私营或国有
或政府控制的，包括公司、信托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合资企业或其他协会；

现行指在本协定生效之日生效；
GATS�指服务贸易总协定，包含在�WTO�协定附件�1B�中；

GATT�1994是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，包含在WTO协定附件1A中；

GPA是指政府采购协定，包含在WTO协定附件4中；

协调制度（HS）是指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制度，包括其解释总则、章节注释和
子目注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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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目是指协调制度分类目录中使用的任何四位数，或一个数字的前四位；

措施包括一项法律、法规、程序、要求或惯例；
国民是指：

(a)�对于加拿大，根据加拿大立法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；以及�(b)�
对于韩国，根据韩国立法的韩国国民；

纽约公约是指�1958�年�6�月�10�日在纽约签订的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》；

原产地是指符合第三章（原产地规则）中规定的原产地规则；

个人是指自然人或企业；
一方当事人指一方的国民，或一方企业；
保障措施协定指包含于WTO协定附件1A中的保障措施协定；

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指在SPS协定附件A第1段中提到的任何措施；

SPS协定指包含于WTO协定附件1A中的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；

国有企业指除附件15-A（国家特定定义的国有企业）中另有规定外，由一方通过
所有权利益拥有或控制的任何企业；

子目指协调制度分类目录中使用的任何六位数数字，或该数字的前六位；

关税分类是指根据协调制度下的章节、品目或子目对商品或材料进行的分
类；
TRIPS协定是指包含在WTO协定附件1C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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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是指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；
WTO是指世界贸易组织；和

WTO协定是指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，或任何
缔约方均为缔约方的后续协定。

条款1.9：国家特定定义
本协定所称，除非另有规定：

中央政府是指：
(a)�对于加拿大，加拿大政府；以及(b)�对于韩国，大韩
民国政府；

地方政府是指：
(a)�对于加拿大，指省、地区或地方政府；以及�(b)�对于韩国，作为一个
单一制共和国，术语地方政府不适用；

省指：
(a)�对于加拿大，指加拿大的一个省，包括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和
努纳武特地区；以及�(b)�对于韩国，术语省不适用；以及

地区指：
(a)�对于加拿大，(i)�加拿大的陆地领土、领空、内水和领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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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�加拿大专属经济区，由其国内法确定，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
第五部分一致，该公约于1982年12月10日在蒙特哥贝签署（以
下简称“UNCLOS”）；和

(iii)�加拿大大陆架，根据其国内法确定，与UNCLOS第六部分
一致；和

(b)�对于韩国，韩国行使主权的陆地、海洋和�airspace，以及那些海洋区
域，包括邻近和超出其领海外部限界的海底和底土，韩国可根据国际法及
其国内法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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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A

多边环境协定

(a)�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，于�1973�年�3�月�3�日在华盛
顿签署，并于�1979�年�6�月�22�日修订。

(b)�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，于1987年9月16日在蒙特利尔
签署，1990年6月29日修正，1992年11月25日修正，1997年9月17日修正，
1999年12月3日修正。

(c)�巴塞尔公约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跨界移动及其处置的，于1989年3月22日
在巴塞尔签署。(d)�鹿特丹公约关于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先
期知情同意程序，于1998年9月10日在鹿特丹签署。(e)�斯德哥尔摩公约关
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，于2001年5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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